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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昶佐：我想也很難說不是。院長知道 Lustration Law 嗎？ 

林院長全：對不起，請委員指教。 

林委員昶佐：Lustration Law 就是限制過去加害者擔任相關職業的法案，台灣有時候是翻譯為淨化

或除垢，概念就是過去在獨裁時期，他們曾經在政府機關、司法單位、國營企業、學術教育及

公營媒體擔任相關要職，在現在的民主時代不一定具備一樣的條件可以來擔任。雖然有很多種

翻譯，但是重點在於是為了保障民主自由的這個環境，並能提升它。 

之前學界發起應該要尋找「林輝煌們」的計畫，其實這不是針對林輝煌先生本人，而是過去

在美麗島事件或白色恐怖時代，打壓民主及缺乏人情觀念的檢察官，現在還有很多人是在司法

官訓練所擔任要職訓練台灣的法官，這些威權時代的人，他們的子弟兵還到處在法院判人生死

，甚至有些人後來還當了政務官。現在這些加害者不止是這樣的人，還包括威權黨政高層、秘

密警察、特務線人及職業學生等，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這些人現在還在我們的國家機

器中掌握權力。請問院長，你認不認為進行這樣的官僚人事改革是很重要的？即所謂的

Lustration Law。 

林院長全：如果要這樣做，可能在未來的促轉條例裡面要有相關的規定才行。 

林委員昶佐：時代力量參與促轉條例的立法過程一定會堅持這件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最大的

壓力恐怕是來自政府，列席一起參與審議的政府官員。如果能夠修法，要把 Lustration Law 的概

念加進去。目前執政黨的版本並沒有，時代力量在審議過程會強力要求，因為這是轉型正義非

常重要的時刻，我們不能再漏東漏西，要做就要有 big picture。Lustration Law 是轉型正義的第四

個程序、第四個重點，我們一定要做。本席希望院長承諾，屆時來列席的官員不能只說做不到

，必須說明台灣的官僚機構、官僚體制要如何融合 Lustration Law 的概念，院長可否承諾？ 

林院長全：謝謝林委員的指教，行政部門會盡所知在審議法案時提供意見。 

林委員昶佐：但是不能只說「不行」，我們幾次參與相關法案的審議，政府部門的官員只是告訴我

們「沒辦法」，他們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要怎樣才可以達到？ 

林院長全：我會將委員的意見請各部會首長看看要怎麼處理。 

林委員昶佐：好，我們會非常嚴肅面對這個議題。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鍾委員孔炤的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鍾委員孔炤書面質詢： 

蔡英文總統在 520 的就職演說之中，特別花了一段的篇幅，談論了台灣年輕人目前面臨到的

困難，提及青年由於低薪的處境對於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期待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實現世代

的正義。 

台灣年輕人所面臨嚴峻的低薪困境，逼得人才外流成為國家重大危機已經不是新議題，世代

之間的不公平、不正義，某個程度上也造成了社會上價值觀的歧異，根據林全內閣提出的口頭

施政方針報告中，有幾個部分與青年發展相關，包含「改善勞動條件，提升勞工權益」、「興

辦社會住宅，推動社區照顧」、「豐富文化涵養，厚植文化國力」等。本席非常關心青年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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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現況，特別針對以下部分提出書面質詢： 

一、青年低薪問題： 

根據勞動部委託學者研究「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因應策略」研究報告結果，

「勞動市場勞工低薪之成因」主要有八大項：1.過度資本深化、2.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3.產業

結構改變、4.全球化的影響、5.研發與教育訓練投入、6.大學教育普及、7.外籍勞工僱用、8.勞資

關係弱化。研究報告內容也顯示，台灣的低薪問題，在「青年」階層是最嚴重的。 

根據衛福部公布之「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以台北為例，自民國 80 年以來已經從每人每

月 4,050 元，提高到今（105）年的 15,162 元，由此可知生活成本是超過 3 倍的漲幅，但相對而

言薪資成長狀況，尤其在青年部分卻是嚴重倒退至 16 年前的薪資水準；造成賺得更少，生活成

本卻大幅增加的慘澹現況，讓年輕人對於未來十分茫然無措。 

根據 104 內政部「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20-24 歲高等教育（大學及研究所）

人口佔比為 72.79%，而 25-29 歲高等教育（大學及研究所）人口佔比為 67.34%。因此台灣目前

青年初入職場的最高學歷在高等教育部分約在 7 成左右，也是我們應該關注青年就業及薪資問

題最大的學歷區間。 

針對大學生就業環境的部份，根據主計處 104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指出，20-24 歲擁有大學學

歷的平均薪資為 24,276 元，甚至比同個年齡區間只擁有高中學歷的平均薪資 26,085 還來的低，

雖然薪資差異在其他的區間有逐漸拉開看出差異，但是由此現況可知，高等教育所培養的人才

在勞動市場上，看不出顯著的價值，這點讓人匪夷所思。這樣的現況也造成了許多大學生採取

「延緩就業」的策略，「延畢」或是選擇先念研究所的人數每年不斷的增加，同時也牽連到教

育資源分配問題，引發一連串的連動效應。 

而林全院長施政報告部分，針對青年就業薪資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有兩個：1.五大創新研發計

畫，促進產業升級，破解低薪循環、2.促進青年就業，整合「職涯輔導」、「就業媒合」及「職

業訓練」三大專業體系，協助失業青年就業。而針對整體薪資問題，則提及「改變基本工資的

審議程序，將最低生活所需及參考的社經指標入法，使制度更為健全。」 

本席關心青年失業問題，而青年失業問題解決的重點在於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牽涉

到政府如何引導、協助企業朝高質化轉型，這並非單一部會能解決的問題，應該由國發會協同

相關部會一同彙整協商，才有機會做成一個全面完整的政策，共同來推動。 

台灣擁有非常前端的技術，但是長期就業結構都是屬於代工為主的公司，同樣的商品少了品

牌的經營及建立，就失去非常多的價值，只能不斷用降低成本來與市場上其他代工廠競爭，也

反映在長期一蹶不振的薪資水平之上。政府要解決這問題，應該著手兩個部分：1.注重輔導企業

的創新能力，要能建立台灣的自有品牌 2.政府要積極鼓勵企業將盈餘分配員工，台灣經濟在

GDP 的帳面上其實都有持續成長，但是這樣的成長卻沒有反應在普遍的基本薪資上，關鍵在於

企業主賺了錢卻沒有透過加薪與員工分享，也會讓台灣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加劇社會的動盪

不安。 

此外白領外勞引進議題，要衡量及取捨對於台灣本地就業機會的保障以及產業升級所需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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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技術人才的引進，本席認為要運用標準區分專業人才的引進，例如透過高薪資水平門檻、

特殊行業類別的許可，進行區分並開放白領外勞的引進。這部分牽涉到國家未來產業圖像的規

劃經營，應該由國發會來主導各部會專案執行。以上，本席期待行政院能用最快的速度還給台

灣年輕人一個可以期待的未來。 

二、青年基本居住權益問題： 

林全院長在施政報告之中提及關於居住權益保障的相關政策方針。「興辦社會住宅，推動社

區照顧：政府除了提出安心住宅計畫，來杜絕房市炒作、健全租屋體系，讓國人都能找到一個

負擔得起、又有居住品質的房子之外，也將推動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政策。」 

台灣在居住權益保障上，尤其是社會住宅政策規劃方面，在世界排名中敬陪末座，在政府管

制及維護「租屋市場」方面，也是非常不足，甚至是可以說幾乎沒有在介入管制，長期沒有良

好透明的租屋市場，逼的每個人都必須存錢買房，而當所有資源都往購屋市場跑的時候，又更

加助長了炒作高房價的環境。台灣空屋率高，卻有很多人找不到合適的房子租賃，供需之間嚴

重的失衡，行政院如何妥善運用資源，讓人人適得其所？ 

本席認為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政策方針。與青年相關的住宅議題，在地狹人稠的都會

區有更急迫的需求，過去幾年包含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在積極的做政策上的嘗試，例如新北市

政府「永和青年住宅」，從環境地點、與當地社區互動關係等，都是很好的示範案例。但是戶

數過低，且能否複製相同經驗到未來的青年住宅不無疑問，身為中央單位的內政部營建署在這

部分有什麼積極的規劃？ 

青年的未來與台灣的未來息息相關，這些嚴峻的問題亟待解決，以上本席針對青年最切身的

相關議題，特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 

除了上述青年相關問題之外，本席另有一項議題非常關注重視，台灣長期處於各地區區域發

展不均的狀況、重北輕南，政府應成為讓資源從新公平分配的重要角色，但是在「行政院針對

北高兩市，勞健保補助」一案上面，兩市的差別待遇，卻讓重北輕南的不公平狀況加劇。 

前台北市長馬英九為協助台北市解決積欠勞、健保費補助費問題，提出非設籍勞工保費應由

中央統一補助。馬當選總統之後，中央政府於 99 年採台北市的方案，針對 89 年到 99 年度勞健

保補助費欠款，補助非設籍住民保費欠費 50%。若依中央設算資料推估，北高兩市平均非設籍

比，分別為 58.30%及 16.03%，因此各獲 325.36 億元及 36.46 億元之補助，相差 288.90 億元，高

達 8.92 倍。 

98 年底縣市合併之後，中央繼續對台北市補助 100 與 101 年度非設籍勞保費共計 68.44 億元

；高雄僅獲勞保補助 1.9 億元。中央單方面宣稱健保費部分，高雄合併後已無非設籍問題，無須

補助，因此讓北高兩市之補助金額更相差 36.02 倍。 

89 年至 101 年止，兩市獲得勞健保補助總金額相差高達 351.49 億元，對高雄市極為不公。北

市府馬英九主政時期也因為拒絕分擔非設籍居民的保費提出訴訟，最高行政法院敗訴後，更提

大法官釋憲，經大法官釋字 550 號，亦未獲得大法官支持。但這問題卻在馬英九當選總統以後

用行政權強渡關山，反以敗訴理由非設籍部分作為北高兩市欠費之補助，造成獨厚台北市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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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中央政府應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分配財源，對於之前的補助分配，行政院應扮演積極的角色，

重新予與高雄市公平之補助。此議題事關重大，行政院應積極處理給予回覆。 

主席：現在請高委員志鵬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高委員志鵬：（11 時 57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xin chao！院

長聽不懂吧，這是越南話的「你好」。現在已經快要 12 點，我再跟院長講一句 baik siang，這是

印尼語的「午安」。本席發現在我的選區三重有五分之一的小一新生是新住民之子，非官方講

法是外籍新娘所生的小孩。這個比率超出我的想像，其他縣市可能更高。這些小孩其實很辛苦

，因為父親通常是經濟比較弱勢，需要工作，甚至離家，更辛苦的是那些外籍新娘。吳念真導

演和簡志忠社長有一個快樂學習協會，在台灣成立了六十幾個秘密基地，專門為一些低收入戶

的小孩提供課後輔導。本席拜託他們在三重成立一個秘密基地，而且是專門針對新住民小孩，

在今年 1 月已經開班。剛才那兩句外語是我問他們，再拿來賣弄的。 

本席所以提到這件事，其實和新南向政策有關。除了外籍移工以外，外籍配偶尤其是來自東

南亞國家的相當多，越南有 9 萬多人，印尼有 2 萬 9 千多人，泰國有 8 千多人，加上菲律賓、

柬埔寨等其他國家，總共有 16 萬多外籍新娘。他們本身很辛苦，而且在教養上會遭遇困難，這

些新台灣之子相較於其他同學，常常會面臨被歧視、被霸凌的情形。所以我們設置這樣一個秘

密基地，未來還希望推廣更多的基地，是希望讓這些小孩尋回自信，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充分地

學習母語。為什麼這很重要？這段時間大概很多委員都有質詢到新南向政策，原本我想考一下

院長圖片上這些國旗代表的是哪些國家，但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只能問一下院長，請問你知

道印尼的第二大城是哪個城市嗎？第一大城是雅加達，請問第二大城是哪裡？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2 時 6 分）我知道雅加達是第一大城，第二大城…… 

高委員志鵬：第二大城是泗水。請問菲律賓的第二大城是哪裡？ 

林院長全：馬尼拉是第一大城，第二大城是…… 

高委員志鵬：第二大城是宿霧，其實我也是剛剛去偷翻資料惡補的，這就表示我們對他們都很不清

楚，甚至沒有那麼重視。相較於日本、韓國等國家，光是就建設而言，日本在印尼雅加達蓋捷

運，中國蓋了高鐵、跨海大橋及港口設施，南韓從高速公路到單軌都一手包辦，可見他們的腳

步比我們快；就經濟面而言，上次的舊南向政策是因為中國經濟起飛，這次的新南向政策則是

因為東協崛起；就設備而言，當然也有出口外銷和內需延伸的不同。剛才本席已經提過，其實

我們已經落後了，但我們也有其他利基，我們的利基就在於我們有許多新台灣之子，如果他們

能夠好好學習他們的母語，常常和媽媽回外婆家，未來他們很可能會成為新南向政策的尖兵，

也可能是企業進行投資時的嚮導及管理人才，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但是本席卻發現我們不管是在國內各種設施或法律制度上，對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忽視，甚

至是歧視。新南向政策所強調的是雙向交流，但我們其實都不瞭解他們的語言，充其量只會一

些「晚安」、「謝謝」等等的簡單問候語，我們的社會文化不夠友善，我們的語言學習不夠便


